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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术新闻 

 

艺术批评的“真实”与法律的“真实” 
 

宋学勤 
 

    面对艺术批评引发的诉讼事件,厘清艺术批评的“真实”与法律的“真实”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十

分必要。当我们在说“相信法律的判决”时,总是有个潜在心理暗示:艺术批评是主观好恶的评价,法律

是客观真实的。但实际上,法律判决的“真实”是法官依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,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

的相关规定所认定的案件事实,是一种证据的真实。 

    首先,没有完全真实的、符合客观实际的艺术批评。艺术批评的“真实”有三个准则:基于内心真

实情感表达的需要,符合基本的艺术规律、学术规范和外在的社会规约。而法律判决的“真实”原则

只有一个:基于法律条文下真实有效的证据。艺术批评的“真实”与法律的“真实”有可能一致,也可

能不一致。尊重并执行法律判决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,坚持艺术批评的真实是坚守艺术的基本

价值,二者并不矛盾。艺术批评的“真实”与艺术批评家的情感、个性、写作风格、生活经验、知识

储备等密切相关,不应被忽视。因此,艺术批评当然是基于一定理论、立场和个人偏好的判断,不能简单

地用法律的真实来否定艺术批评的合理价值。 

    其次,在司法实践中,除了依据法规(及司法解释)、法律调查和庭审辩论来确定艺术批评家所言是否

属实以外,还应当尊重艺术规律并听取艺术界的意见。这方面近年已有进步,比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

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》(法[2020] 202号)已明确必要时会委托专业

领域的人员进行鉴定,就表明法官不仅允许被告(或代理律师)陈述自己的真实想法,也会听取部分艺术

家、艺术史家、艺术批评家、拍卖行经理等艺术界专业人士的意见。不承认艺术的特殊性和内在的规

律性,则法律的判断就会有损客观、公平;即,尊重艺术规律有助于合理和高效的法律研判。在艺术与法

律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司法实践之中,应当强调尊重艺术特殊规律的价值向度;同时,应当在解释学方

面激发法律条文及其司法解释的潜能,且让艺术的因素参与到法律的建构和完善当中去。 

    第三,对艺术批评家来说,语言作为批评的工具和载体非常重要,应有相当的语言自觉。任意地使用

“拍马屁” “庸俗”“low”等表达方式,虽有其瞬间情绪倾泻和展示“真实”的个性的需要,但不符合

基本的学术规范。从广义上看,艺术批评可以是只言片语、嬉笑怒骂,也可以是宏篇大论、严谨论述,

可以随性散谈,也可以引经据典,但关键是言之有物、言之有据。如果说法官不能很好地鉴定什么样的

艺术作品是庸俗的,那批评家则应该在其批评中论述清楚什么是庸俗、为什么庸俗。因此,艺术批评家

表达观点时,除了基于自身情感的“真实”,还应基于生活常识和艺术规律的“真实”,二者不可偏废。

观点是由“真实”情况和艺术理论支撑的,不应只是情绪的发泄。 

    第四,艺术家及其作品应当纳入艺术系统并接受观众的检验和批评,这已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艺

术常识。因此,面对争议,更应当在学术范围内展开正常的艺术批评。对艺术家来说,不能无根据地、随

意地以诽谤、侮辱、名誉侵权等为由起诉至法院。今天别人批评你的画“太俗”,你就马上起诉,明天

别人批评你的文章“拍了某领导马屁”,也起诉至法院,这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。随意诉诸法律,表面

看是具有法治意识的公民,实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艺术问题。 

    对艺术批评予以反驳、质疑和再批评,是非常必要的。正如“批评”(criticism)一词本就有反思、

反省之意。艺术批评是在描述、分析和解释之后做出的评价,艺术批评家容易因诽谤、侮辱、名誉侵

权等被人起诉,从表面看原因在于其批评语言不恰当,根本上说却是其描述、分析和解释的功力不足,

既没有从现象上描述清楚批评对象存在的问题或瑕疵,也没有从理论上建构起逻辑自洽的体系。对法

律来说,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家都各自包含了艺术人格和社会人格两个因素,不能忽视艺术人格。如何把

社会人格与艺术人格联系起来,或许是今后处理艺术与法律关系更为合适的着力点。 


